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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x都市再生課程

講 師|林芳宇經理、蔡宜寧規劃師

現 職|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公司

課程日期|115.05.26

法令權益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規範要點

自主更新專業班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2

簡報大綱

壹、事業計畫要點

貳、權利變換機制概念

參、選配原則注意事項

肆、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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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林芳宇

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  經理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學士

經歷 106~迄今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公司
114~迄今    社團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專案
資歷

【私部門規劃案】

雙北執行個案逾30案
公辦都更投標案7案

【公部門規劃案】

臺北市法令宣導教育訓練委辦案 共同主持人
           法令說明會講師、協審專案人員
新北市整建維護委辦案 重建修法組專案主持人
桃園市自主更新輔導團 重建修法組專案主持人

【講師經歷】

臺北市(113年、115年) 都市更新相關課程
基隆市(112年、115年) 都市更新相關課程
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114年) 系列研習會
昇陽建設(114年)、暉騰建設(114年) 企業內訓
嘉義縣政府(115年) 都市更新相關課程

講師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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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歷
講師 蔡宜寧

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  規劃師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鄉城環境學系 學士

經歷 112~迄今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公司 

公部門
委辦案

新北市都更處  新北市自主更新推動培訓計畫案
臺北市都更處 都市再生教育訓練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自主更新第一哩路工作坊

專案
資歷

【都更規劃專案經歷】
新北市新莊區 擬訂合鳳段事計案(核定)
新北市板橋區 擬訂江子翠段事權案(核定)
----------------------------------------------------------------
新北市新莊區 擬訂福營段事計案(審議中，都更一箭、都更二箭) 
臺北市文山區 擬訂萬隆段事權案(審議中)
臺北市內湖區 擬訂碧湖段三小段事權案(審議中，大規模都更)

----------------------------------------------------------------
臺北市大安區 擬訂通化段六小段事權案(報核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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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共計23款):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

事業計畫應載明內容-法源依據與注意事項

計畫地區範圍-115年公劃地區|自劃併公劃|鄰地協調|涉及地籍分割
實施者
現況分析
計畫目標
與都市計畫之關係-實施容積管制時點|指定留設騎樓路段|綠建築等級

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
圖說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都更案涉及都設
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價值建築保存或維護計畫
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涉及海砂屋、防災、TOD 、區內區外容移

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背景現況

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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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共計23款):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

事業計畫應載明內容-法源依據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負擔
拆遷安置計畫
財務計畫

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
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實施進度
效益評估
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其他應表明事項

財務計畫

權益分配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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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法定同意門檻(多數決)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擬訂或變更事業計畫報核時，私有土地及建物的面積

及人數均需達法定門檻。

人數及面積以報核當日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所載內容為準

計算基礎應扣除「公有地權屬」及「都更條例第24條」。

項目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物

面積(㎡) 人數 面積(㎡) 人數
§22事業概要 ＞50% ＞50% ＞50% ＞50%

事業
計畫
§37

§12 主管機關
公開評選

＞50% ＞50% ＞50% ＞50%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單元1/2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建物同意

§22 迅行劃定 ＞50% ＞50% ＞50% ＞50%
§22 優先劃定 ＞75% ＞75% ＞75% ＞75%
§23 非更新地區 >80% >80% >80% >80%

其他 >90% 不予計算 >90% 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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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簽名+蓋章

土地權利範圍

同意權利價
值比率或分
配比率

1、依地主與實施者雙方協議契約內容
2、直接載明與地主確認之分配比率

建物權利範圍

●同意書得隨時撤銷    
雙方合意撤銷  
民法第88.89.92條規定(錯誤/詐欺/脅迫瑕疵

等情事 )－經法院判決
●同意書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
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
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涉及得撤銷情形

同意書簽署與撤銷

協議
合建

1、估價師評估之權利價值(事併權) 
2、依預估之共同負擔比率(事權分送)

權利
變換

115.01.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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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簡要說明 容獎項目 獎勵上限

§5 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原容高於法容 10% 、原容積

§6 結構堪慮建築物 主管機關通知/結構堪慮應拆除 或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10%、8%

§7 公益設施 提供指定社福或公益設施 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施者 30%

§8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協助取得開闢公設用地 產權登記為公有者 15%

§9 文資保存及維護 
1.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 辦理整理性保存、修復、
再利用、管理維護

2.都市計畫表明應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物 : 保存或維護

1.依實際面積 x 1.5倍
2.依實際面積 x 1 倍

§10 綠建築 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

2%

§11 智慧建築 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

2%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建築標章 / 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級 5% / 4%、3%

§13 耐震設計 耐震設計標章 / 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三級 10% / 6%、4%、2%

§14 時程
更新地區 113年5月17日 起 5年內 擬訂事計報核者 5%

未劃定更新地區 113年5月17日 起 5年內 擬訂事計報核者 3.5%

§15 規模

一個以上完整計畫街廓 5%

面積達3,000m²以上未滿10,000m² 5% & 每增100㎡+ 0.3%

面積達10,000m²以上 30%

§16 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 報核時全體所有權人同意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更新前門牌戶達20戶以上) 5%

§17 處理舊違建戶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20%

容積獎勵-中央獎勵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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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物簡化認定

 常見問題：
為什麼要辦理簡化認定?
可以辦理簡化認定的標的?
可以辦理的時間?

 修正重點：
取消需取得100%同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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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條件 獎勵上限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一)

1 建築物鄰8m以下道路境界線退縮
3%

(5項以上)

2%
(4項)

1%
(3項)

2 建築物與鄰地境界線距離平均寬度達3m

3
留設寬度4m以上供公眾通行之通道
且兩端均銜接公設用地或道路
（依法不得廢止或改道之現有巷道不得申請）

空間不得重疊4 集中設置開放空間廣場200㎡以上
（住宅區不適用）

5 建築物地面層鄰接公共空間側
留設供公眾使用之挑高半戶外空間

6 建築物斜對角距離平均未超過45m

(二) 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 達法定雨水貯留量二倍以上 1%

(三)

面臨沿街面(註)留設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 -
各部分淨寬度均達2m以上至6m以下
(依113.5.13_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
救災活動空間動線寬度未達 4 公尺者應退縮補足 4 公尺。

•供人行走地面道路依留設面積
•留設騎樓依留設面積之1.8倍

(四) 符合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 - 建築設計類 3%

(五) 屋頂平臺及立面垂直綠化
達各類建築基地綠覆率

2倍以上
1.8倍以上未滿2倍
1.6倍以上未滿1.8倍

4%
3%
2%

改善都市環境 協助基地同街廓或毗鄰街廓騎樓、無遮簷人行道整修順平 0.25%
(一棟建築物)

新技術應用 提供充電汽車及機車停車位數-法定停車位百分之三 1%

促進都
市更新

(一) 提供經費予本市都市更新基金 依公式

(二) 四、五層合法建築物屋齡30年以上無電梯
或法定停車位低於戶數7/10者

2%、4%
(依建物基地)

容積獎勵-地方獎勵
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地方獎勵上限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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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都更獎勵

本頁節錄自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1140509公告版)-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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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都更獎勵

本頁節錄自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1140509公告版)-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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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都更獎勵

本頁節錄自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1140509公告版)-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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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都更獎勵

容獎辦法未訂定該等級可申請獎勵者，
應以最低等級繳交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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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都更獎勵

本頁節錄自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1140509公告版)-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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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獎勵案件之超過
基準容積2倍上限審議原則」115.04.20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674次會議報告-尚未發布

本頁節錄自115.04.20審議會報告簡報，後續以實際發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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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估價機制
依都更條例第50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6、7條
估價師由實施者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委任3家估價師

選任方式：
1. 3家均由實施者與地主共同

指認(需全體同意)
2. 由實施者指認1家，其餘2

家由政府建議名單中，以
公開、隨機方式選任。

 選定應以估價總值對地主最
有利為原則

訂定評價基準日
及估價原則

 評價基準日需在權變計畫報
核前6個月內。

 作為估價師查估時點及基礎。
 估價金額以評價基準日當時

的市場行情為準，確保地主
權值不因房價漲跌影響分配
比例。

查估更新前後權值

估價師負責主要項目：
 更新前各宗土地
 更新後土地及建物
 土改物拆遷補償費
 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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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主
分
回

願意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率分配

不願
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
領補償金

 工程費用
1.拆除工程 2.營建(含公益設施) 3.特殊因素4.鑑界5.鑽探

6.鄰房鑑定 7.外接水、電、瓦斯工程 8.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9.公共開放空間管維基金 10.建築相關費 11.委外審查費

12.公共設施費(捐地協闢) 13.申請建築容積相關費用
 權利變換費用

1.建築設計 2.都市更新規劃 3.估價費

4.更新前測量費用 5.其他規劃簽證費

6.拆遷補償及安置費(合法建物及其他改良物)

7.占有他人舊違章處理方案費用  8.地籍整理
 容積移轉(辦理費用及容積取得成本)
 都市計畫變更
 貸款利息(自有資金及銀行融資)
 稅捐(印花稅及房地互易營業稅)
 管理費用

1.專業營建管理費 2.廣告銷售管理費

3.信託管理費 4.人事行政費 5.風險管理費

實
施
者
分
回

更新成本(共同負擔)
都市更新條例§51 
實施者先行墊付更新成本
全額，計畫核定後由

    權利人折價抵付。

更新後總價值 = 地上房屋+地下停車位

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北市都新字第1136034237號函
【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 (適用於113年12月1日後申請報核之更新事業案)

財務計畫-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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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內最多的項目：重建費用
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規定
       (目前最新版本為113年2月/物價指數112年11月。)

 特殊費用：
     原則採固定單價提列→速度型制震器及動力驅動停車設備
     其他特殊情形者→委外審查(施作必要性及提列費用合理性)

構造別 鋼骨造 SC 鋼骨鋼筋混凝土 SRC 鋼筋混凝土造  RC
建材設備
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中高級 高級 中高級 高級 中高級 高級

1-5層 34,300 42,900

6-10層 54,700 66,200 52,800 63,700 43,900 55,000

11-15層 59,200 71,600 56,500 69,000 49,300 61,700

16-20層 69,100 83,400 62,600 76,300 53,600 67,800

21-25層 76,100 92,100 68,700 83,500 59,000 73,600

26-30層 80,400 98,100 73,300 88,500 單位：元/平方公尺

31-35層 83,900 102,400 76,400 92,900 總樓地板面積不含遮陽板、
陽台、屋簷、雨遮或花台面積36-40層 87,600 106,600 80,400 97,200

41層樓以上 90,300 109,900

 其他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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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內所有權人最關心的項目

權利變換費用(D)：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

 拆遷補償費(殘餘價值)
    因權利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地改良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 提列標的：

權利變換 補償⾦額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拆遷補償費用得由雙方協議之。協議合建

合法建物 依謄本面積計算。

合法建築物增建部分（如頂樓加蓋、違法增建等）、非占有他⼈舊違章建物
（多屬未辦理保存登記者），或是無法歸類於合法建築物之其他⼟地改良物等。

其他土地改良物

 提列金額：

依測量面積計算。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26

共同負擔內所有權人最關心的項目

權利變換費用(D)：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

 拆遷安置費(租金補貼)
因權利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合法建築物，⾄更新後建築物完成再行遷回，
實施者補貼所有權⼈更新期間之租金。

住宅租金水準 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查估更新單元現地租金水準

營業租金水準 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依當地實際租金額度查估。

 提列金額：

估價師
查估

 安置期間：
     更新期間+6個月（更新案自取得使照至產權登記之平均耗費時日）

地下層：每層2.5個月/地上層：每層1.2個月

 提列標的：謄本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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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常見問題
權利變換費用(D)：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

Q3：可以有多一點的拆遷補償費和租金補貼嗎？

Q1：可以補貼搬家費用嗎?

Q2：頂樓加蓋目前出租使用，也可以有租金補貼嗎?

Q4：如果沒有如期完工，租金補貼會延長至交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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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配價值範圍 選配資格 配置原則 優先條件 抽籤機制

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節錄)：「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

 都市更新「選配原則」可避免混亂、減少重複性與保障公平性，                                       

讓選配過程有規矩可循，但須注意選配原則不得限縮所有權人之選配權益。

 選配原則規定項目 :

選配原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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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注意事項

一、可選配價值範圍

所有權人「實際選配價值(房屋單元+車位單元)」與「應分配權利價值」之差額以不超過(或不低於)「應分配權利價值」×○%

為原則，若有超過(或低於)者應與實施者協調後為之。

二、房屋選配原則 (注意 : 不得「限制」地主選配樓層、戶型)

1.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略）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為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建築物登記總面

積扣除公用部分、雨遮、露台及陽台面積後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本案小於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積之非商業使用單元，

不提供權利變換戶別選配。(住宅單元主面積<46㎡(約14坪)，不開放選配)

2.更新前一樓現況做商業使用/宗教用途之所有權人優先選配更新後一樓店面/宗教用途單元。(更新後可持續做原先使用)

3.本案更新後○戶，由原○所有權人(按原有地上建物相對位置)優先選配。

(ex.原臨大路/公園 -更新後臨中山路一段之A、B、C戶，由更新前門牌為中山路一段42號至48號之所有權人優先選配)

三、汽車車位選配原則

1.地下室各層可供選配車位單元，以更新後一戶房屋單元選配一部汽車位為原則。

2.無障礙汽車位、裝卸車位等供公眾使用之停車位納入公設，不提供選配。

四、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更新單元(更新後建物主面積>46㎡外，最便宜之戶別)

1. 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實際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不能者)或不願意參與分配

者，則領取更新前補償金。

2. 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合併分配，惟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

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 實務上常見的選配原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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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注意事項

五、公同共有及合併選配原則

公同共有選配原則依內政部102年4月16日內授營更字第1020804206號函方式辦理。 

1.公同共有人間有不同意見無法自行協調一致者，則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 

2.更新後獲配之房地，於公同共有關係存續期間，仍應維持其公同共有狀態。 

六、超額選配(選配部分>可選配價值範圍)處理原則

本案將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針對超額選配之處理，其多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

權人折價抵付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地，應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且超額選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分配部

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得併同抽籤處理。

七、公開抽籤認定情形

1. 同一位置有兩人以上選配且無法認定優先順序並協調不成時。

2. 未於選配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繳交文件者，且其「應分配權利價值」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

3. 更新前原建物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間無法協調一致者。

 實務上常見的選配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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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注意事項

一、房屋選配原則

依臺北市

都市更新

自治條例

第11條

但書

…(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建築物登記總面積扣除公用部分、雨遮、露台及陽台面積後不得小於四十六平方
公尺。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本市整宅之都市更新事業。
2. 權利變換後實施者分配之建築物。
3. 社會住宅、公有職務宿舍。
4. 權利變換後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分配之建築物作商業使用，並載明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符合商業使用之使用組別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予以認定，並由市政府公告之。

5.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之合法建築物登記總面積未達四十六平方公尺(14坪)，且於權利變換後分配之建
築物登記總面積不小於事業計畫報核日之合法建築物登記總面積。
ex.更新前合法建築物登記總面積為39.67㎡(12坪)，選配住宅單元產權面積不得低於39.67㎡(12坪)

弱勢者
所有權人於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範圍內僅能選配一戶者，優先於其他選配多戶者或選配一戶後剩餘價值仍得
選配最小分配單元者。

 特殊的選配原則

二、汽車車位選配原則

更新後非以一

戶建物單元配

一車位為原則

(通常是無法一戶配一車之案件，更新後戶別>車位數量)

依案件條件不同，配車位資格如下：
1. 單戶主建物坪數達○坪以上者得選配1部車位。
2. 每選配2戶得配1車位。
3. 選配兩戶○坪以上房屋者得選配1部車位。
4. 辦公室選配者，每○坪得配1部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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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附件名稱 說明 備註

附件一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表達是否參與分配之意願，若有意
願請續填附件二

填寫用印後，於選配期限內，
請掛號回寄或交予實施者。

附件二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申請分配位置之表達 填寫用印後，於選配期限內，
請掛號回寄或交予實施者。

附件三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如有數人申請合併分配同一戶者，
須表明意願及權利範圍
(無合併分配者免填)

填寫用印後，於選配期限內，
請掛號回寄或交予實施者。

附件四 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                
關係人權利價值說明表 表列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 數據資料。

附件五 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停車位                 
價值表

建物各單元編號、面積及總價
停車位編號、尺寸及價值 數據資料。

附件六 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
停車位平面圖 建物各單元及停車位平面圖 圖面資料。

附件七 選配原則說明 本案之選配原則 書面文字資料。

 法令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 申請分配期間：分配位置之申請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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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附件一、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1. 勾選意願

王小明
Axxxxxxxxx
xx市xx區xx路xx巷xx號

09xx-xxx-xxx

XX

v

XX XX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意願表示 實施方式

願意
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更新後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
參與分配房地，並依實際分配
與實際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

金。

不願
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不能
參與權利變換者

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未達最小
分配單元面積者，以更新前權
利價值領取補償金，或與他人

合併選配。

2. 完整填具個人資料及日期並簽名及蓋章
    (若有塗改處請於修改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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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5F-C、5F-D

王小明

Axxxxxxxxx

xx市xx區xx路xx巷xx號

09xx-xxx-xxx

xx xx xx

2

2

王小明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王小明 Axxxxxxxxx xx市xx區xx路
xx巷xx號 09xx-xxx-xxx

陳小美

張小方

5F-C
王小明

陳小美

張小方
B2-217

1

Axxxxxxxxx xx市xx區xx路
xx巷xx號 09xx-xxx-xxx

Axxxxxxxxx xx市xx區xx路
xx巷xx號 09xx-xxx-xxx

xx xx xx

2
1 4
1 4

王小明、陳小美、張小方

5F-C
B2-217

1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附件二、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附件三、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B2-216、B2-217

2. 完整填具個人資料及日期並簽名及蓋章 (若有塗改處請於修改處蓋章)

3. 全部所有權人填寫姓名及權利範圍
     注意 : 權利範圍總和須為1、房屋單元及停車位持分須一致

1. 填寫欲選配房屋單元&車位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37

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附件四、權利價值說明表

（一）可分配權利價值：

更新後總價值×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二）應負擔費用：

共同負擔費用×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三）應分配權利價值：

可分配權利價值-應負擔費用

名
詞
說
明

以「應分配權價值」數值，
並參考附件五、六、七，
填寫附件二與三。

領銜估價師事務所
估價結果

xx xx xx

〇〇 〇〇 〇 〇〇 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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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範例圖示】

« 有露臺戶型

無露臺戶型

 標註車位樓層、編號、車位尺寸、車位單價
【範例圖示】

編號 樓層 車位尺寸 車位單價(元/個)

1 B5 250*550 3,100,000

2 B5 250*550 3,200,000

附件五、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停車位價值表

  標註樓層、單元編號、產權面積、每坪單價、總價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39

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附件六、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停車位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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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請各組以實施者的角度，審視本案各地主之選配結果

1. 是否符合選配原則?

2. 哪幾位地主有優先權?

3. 哪幾位地主須重新選配or進行公開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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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更新單元範圍

2RC=兩層樓鋼筋混凝土

實作時間 : 30分鐘 

 更新前建物

幸福
    公園

5RC
5RC

2RC

3RC3RC

歡喜路4號五樓

歡喜路4號四樓

歡喜路4號三樓 歡喜路6號三樓

歡喜路2號二樓 歡喜路4號二樓 歡喜路6號二樓

歡喜路2號一樓 歡喜路4號一樓 歡喜路6號一樓

快樂路3號五樓

快樂路3號四樓

快樂路3號三樓 快樂路5號三樓

快樂路3號二樓 快樂路5號二樓

快樂路3號一樓 快樂路5號一樓

快樂路 (20M)

歡喜路 (6M)

 更新前門牌/使用現況

快
樂
路1

巷(8M
)

快
樂
路2

巷(15M
)

住宅使用

商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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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 更新後建物-店鋪配置(1F)
更新單元範圍

更新後建物 : 
地上13層，各層6戶
地下4層

 更新後建物-住宅配置(2F-13F)
更新單元範圍

更新後建物 : 
地上13層，各層6戶
地下4層

幸福
    公園

A

B

C D

F

E

幸福
    公園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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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 收入說明

項目 建物面積(坪)/車位數量 單價
(元/坪) 複價（元）

1樓店面 269.65坪 2,305,727元/坪 598,681,900元

2樓以上住宅 3,123.12坪 1,730,795元/坪 5,405,481,750元

停車位 80個 3,400,000元/坪 272,000,000元

更新後房地價值 62億7,616萬3,650元

項目 金額 比例（％）

更新後總價值(總收入) 62億7,616萬3,650元 100%

依提列總表
計算結果

實施者 26億2,246萬8,521 42%

地主 36億5,369萬5,129 58%

 財務分析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44

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甲 丙 乙 丁 戊 已

選配1F-A(店鋪) 選配7F-D

範圍內其中6位地主重複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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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選配原則

一.各所有權人「實際選配價值」與「應分配權利價值」之差額以不超過「應分配權利價值」×10%為原則，
若有超過者應與實施者協調後為之。

二. 「房屋選配」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略）權利變換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為權利變換後應分

配之建築物登記總面積扣除公用部分、雨遮、露台及陽台面積後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本案主建物

面積小於46平方公尺之非商業使用單元，不提供權利變換戶別選配。

(二)店面單元：更新前一樓現況做商業使用之所有權人優先選配更新後一樓店面。

(三)住宅單元：

1.更新前建物門牌為快樂路者，優先選配更新後住宅單元A、B、C戶。

2.更新前建物門牌為歡喜路者，優先選配更新後住宅單元D、E、F戶。

三. 「汽車位選配」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全案汽車位以更新後房屋1戶配1車位為原則。

(二)無障礙車位、垃圾車臨停位列為公設供社區使用，不納入選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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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選配原則

四. 選配權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而無法分配時：

(一)以領取更新前權利價值為現金補償辦理。

(二)與他人合併權值以申請分配房屋：

1.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將依每位合併受配人
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房屋。

2.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
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五. 有以下情形發生，採公開抽籤認定：

(一)同一位置有兩人以上選配時，無法認定優先且協調不成者。

(二)未於選配期限前提出分配位置申請或未依實施者所提供之文件繳納申請分配文件，且其「應分配權利價
值」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者。

六. 依內政部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略以）：「…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
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
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

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
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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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產權面積

每坪單價

總價

3F-E(最小分配單元)

1,370,000元

42,853,600元

31.28坪

主建物小於46㎡
之住宅單元

重複選配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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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文件及模擬選配流程

實作時間 : 30分鐘 

請填寫彩色底的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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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56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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